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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拟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（第一期）暨办理部分

股权质押的公告 

 

 

 

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金龙控

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龙集团”）拟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（第一期）暨

办理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   一、可交换债券概况 

金龙集团拟以所持本公司部分股票及其孳息（包括送股、转股和现金红利）为

标的，向符合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及《非公开发行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不超过 200人的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（下称“本次可交换债券”）。

本次可交换债券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，债券期限为 3年。 

    本次可交换债券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

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》（深证函[2016]855

号），核准金龙集团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可交换债券。 

2017年 01月 11日，金龙集团将所持公司 35,400,000股股份过户至“金龙控

股集团有限公司可交换私募债质押专户”，用于金龙集团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（第

一期）的股票质押。金龙集团将根据发行时市场状况确定本次可交换债券最终的发

行方案。关于本次可交换债券后续发行相关进展情况，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股份质押的情况 

1、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性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 



    2、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金龙集团共持有公司 317,819,522股股份，占公司股本总额

的 39.04%。其中，本次股份质押数量为 35,400,000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

11.14%，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.35%。本次股份质押完成后，金龙集团所持公司股份

中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316,860,154 股，占金龙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

99.70%，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8.92%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    1、《关于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

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》（深证函[2016]855号）； 

    2、证券质押登记证明； 

3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01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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